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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陳涵茵

電話：(06)2991111#8751

傳真：(06)2952151

電子信箱：AL3739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學甲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2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文藝字第110023638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0236383A00_ATTCH1.odt、0236383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本局辦理「臺南市政府110年度藝陣深耕補助計畫」，請

踴躍提案並協助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臺南號稱「眾神之都．藝陣之鄉」，蘊藏保存了全國最多

種類的藝陣，登錄為傳統藝術文化資產者眾。為保存及推

廣此一獨特文化，本市長年戮力推動，期使藝陣文化扎

根、深入常民生活，使傳統精髓於當代展現風華。本計畫

鼓勵傳承藝師技藝，發展在地獨特藝陣，聯結在地生活

圈，凝聚在地居民情感，規劃方案，經審查機制補助。

二、本案補助對象：

(一)本市各級公私立學校、大專院校。

(二)立案登記於本市一年以上之人民團體、演藝團隊、財團

法人、基金會等相關組織或機構。

三、申請期間：自公告日起至110年3月31日止（以郵戳或E-

mail寄出時間為憑）。

四、資料送件方式（擇一）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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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線上送件：所有資料各提供1份Word檔與1份PDF檔，寄至

parade866@yahoo.com.tw。兩個工作天內如未收到回

覆，請再次來信。

(二)郵寄送件：所有資料各1式1份，以掛號方式寄至

「70801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13樓 臺南市政府

文化局藝術發展科收」，信封並應註明「藝陣深耕補助

計畫」。

五、詳細辦法：詳如附件簡章，亦可於本局官網─便民服務─

常用服務─補助業務區中檢索下載。本局官網網址：

https://culture.tainan.gov.tw/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

處、臺南市各公立高中職、臺南市各公私立大專院校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

民小學、臺南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本局藝術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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